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114學年度高雄市新住民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114年12月18日高市教社字第11440153900號函核定

1、 競賽依據： 
依據高雄市新住民語文教育輔導團實施計畫辦理。
2、 競賽目的：
1、 引發學生學習新住民語文興趣及動機，進而增進多元文化之了解。
2、 提供學生學習新住民語文成果的展現機會。
3、 鼓勵新住民子女家庭使用母語溝通，增進親子交流。
3、 辦理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4、 辦理方式
1、 報名作業：
     (一)報名時間：自115年1月7日(星期三)上午9時至115年1月21日(星期三) 
         下午4時止。
(二)報名方式：
1.同一學校若同時參加說故事競賽與東南亞歌謠競賽，須分別填寫報名表；說故事競賽報名表如附件一，東南亞歌謠競賽報名表如附件二。
2.採線上上傳核章報名表方式報名（線上填報網址與QR-code如下)。報名資料涉及各項資料、獎狀、參加證明之印製，請詳細檢查其正確性，一經提交送出，均不予更換或修正，以維護競賽公平性，請各校審慎填寫。
	[image: ]114學年度
說故事競賽報名表上傳
https://forms.gle/cX7pCRE47wpZwrpQ9

	[image: ]
114學年度
東南亞歌謠競賽報名表上傳
https://forms.gle/y2f96LFrNicE1hvi6




3.報名後，請逕加入【114學年度新住民語文競賽】Line群組(網址與QR-code如下)，承辦單位將於每日上午9時，統一群組公告已完成報名程序之學校名單。

[image: 一張含有 圖形, 樣式, 平面設計, 設計 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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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名隊伍公告：115年1月23日（星期五）於本市教育局網站公告報名成功名單，請各校自行查看，不再另行通知，若有遺漏請於115年1月27日（星期二）下午4時前，檢具證明向教育局提出。
2、 領隊會議：
(1) 會議日期：115年2月25日（星期三）上午10時。
(二)會議地點：中山工商六和敬大樓1樓講堂。
(三)會議議程：包含競賽場地規格、麥克風收音設備、位置圖及競賽規則說明，並進行競賽順序抽籤，請各校派員參加並核予公假前往（課務派代）；未出席會議者，由承辦單位代為抽籤。
3、 競賽實施：
(一)競賽日期：115年3月28日（星期六）
(二)報到時間：每組賽前40分鐘(依公告之賽程表為準)
(三)競賽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
(四)競賽場地：中山工商（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正氣路79號）。
(五)賽前不開放場地予參賽隊伍彩排。
(六)報到時競賽員請持附有照片之證明文件：學生證、在學證明（格式如附件三）、身分證、健保卡或駕照其中一項，若身分有疑義或未帶證件者得先准予參賽，由學校代表簽具切結且由大會先行拍照以備後續查驗，並請於115         年4月1日（星期三）前完成補件，逾時補件取消參賽資格。
 (七)報到後須將「競賽序號證」佩掛於胸前，並進入教室安靜就座。
 (八)實際賽程將依報名隊(人)數調整，並以領隊會議公告為準。
(九)比賽進行期間，現場不開放錄音、錄影。
(十)競賽結束後，競賽成員與隨隊教師、親屬可參加文化體驗闖關活動，並於成績結算後辦理頒獎典禮。
伍、參加對象：
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學生，只要對東南亞語文有興趣者，皆可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惟東南亞僑生不得報名。	
陸、競賽項目：
    (一)說故事競賽
	報名組別
	語言別
	參賽隊伍與原則說明

	高中職組
	越南語組
印尼語組
馬來語組
緬甸語組
柬埔寨語組
菲律賓語組
泰語組
	1.各校可報名任一種語言別，每校每種語言
  別至多2隊參賽(前述每隊參賽學生可1
  或2人組成1隊)。
2.國小(5-6年級)與國小(1-4年級)為不同組
  別，學生不可混合組隊。
3.完全中學之國中學生與高中學生不可混
  合組隊。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2) 東南亞歌謠競賽
	報名組別
	參賽隊數
	參賽隊伍與原則說明

	高中職組
	不限
	1.不分語言別(東南亞7國歌謠混合競賽)。
2.每校至多報名1隊，每隊2至6人。
3.東南亞歌謠競賽國小（5-6年級）及國小（1-4年級）可混合組隊，以高年級段為報名組別。
4. 完全中學之國中學生與高中學生不可混
  合組隊。

	國中組
	不限
	

	國小組(5-6年級)
	不限
	

	國小組(1-4年級)
	不限
	


7、 競賽內容規範
一、說故事競賽
(一)時間限制：
   1.國小組：每隊3分鐘（以按鈴方式提醒：2分30秒響短鈴1次，3分整響
             短鈴2次，3分30秒響長鈴1次），時間超過3分30秒或不足
             2分30秒時，每半分鐘扣總平均分0.5分，不足半分鐘以半分鐘　
　　　　　　計。
   2.其他組別：每隊4分鐘（以按鈴方式提醒：3分30秒響短鈴1次，4分整響
               短鈴2次，4分30秒響長鈴1次），時間超過4分30秒或不足
               3分30秒時，每半分鐘扣總平均分0.5分，不足半分鐘以半分鐘
　　　　　　　計。
(二)以參賽語言別之該國本土文化或地方節慶等為主題，個人講故事方式表演，並請在115年1月28日(星期三)前繳交故事文本（中文版與該國語言版本），逾期視為未完成報名手續、視為棄權。
(三)故事文本採線上提交方式繳交（檔名請以【學校名稱－語言別－姓名】命名），網址與QR-code如下： 
[image: 一張含有 樣式, 像素 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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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j5ewB4XLomyWenRj6

                    
如需變更文本內容請在115年1月28日（星期三）前報局同意後始得更換，未報局視同棄賽或不計分。
(四)說故事競賽有別於戲劇比賽或歌謠競賽，著重口語表達能力，參賽者無須準備大型道具、器材、華麗服裝，前述項目均不列入計分。
(五)評審標準：
1.語音（發音、語調、流暢性）：占40％，地方口音不扣分。
2.內容（主題創意、結構、詞彙）：占50％
3.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10％
二、東南亞歌謠競賽
(一)時間限制：各隊準備好後，音樂或參賽者聲音出現即開始計時，未達3分鐘或超過5分鐘30秒，每半分鐘扣總平均分0.5分，不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
(二)內容範圍：每隊可自選越、印、馬、緬、柬、菲、泰7國歌謠參賽，曲調不限。 
(三)評審標準：
1.歌唱能力（和諧性、純熟度、流暢性）：占40%
2.表現技巧（動作、律動、整體默契）：占40%
3.團體造型（服裝儀態、道具化妝、整體藝術等）：占20%
(四)歌謠競賽曲目屬自選曲，報名後如須變更免報局同意。
    三、補充說明：
    (一)說故事競賽組比賽現場無提供擴音用麥克風。
    (二)東南亞歌謠競賽組之比賽音樂（不含人聲之伴奏音樂，請準備電腦音檔mp3及wav檔）請自備，各隊自行安排一位播放人員於競賽時播放音樂，領隊會議時開放各校測試音樂音量，有測試需求學校請自行攜帶比賽音樂。
   (三)說故事競賽場地僅限競賽員進入，各校(隊)其他人員均不得進入競賽場地，東南亞歌謠競賽組可有兩位陪同人員及一位音樂播放人員進場播放音樂，比賽進行期間不得有任何引導、提醒競賽員動作與言語之行為，違者該競賽不計分。
   (四)東南亞歌謠競賽組比賽現場提供音樂播放電腦、電源及麥克風(架)，該麥克風為手持無線麥克風，非無線耳掛式麥克風。
   (五)各校不得穿著露出校名之校服、體育服、班服…等服裝或道具，違者該項競賽不計分。
捌、競賽規則相關說明
 一、競賽員臨時發生事故、確定不能入場參賽者，請向承辦學校登記棄權，並不得
     派員遞補。
 二、競賽員之指導老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各限1名，且不得為同1人，以實際指
     導人員為準。指導老師身分不限學校正式編制老師，得為代課、代理、兼課或
     校外人士，經填列後不得更改（無則免填報）。
 三、凡合於本競賽各組規定之參賽資格者，均得報名參加，惟每位競賽員以參加單     一項目為限，報名說故事競賽之競賽員不得跨語言、跨組報名，且不可同時報名參加東南亞歌謠競賽，違者取消競賽資格。
四、各組設監場員協助時間登記，時間超過即需離場。
五、競賽隊伍經唱名三次仍全隊未到場者，取消其參賽資格。
六、競賽員均須與報名表名冊身分一致，非報名參賽競賽員參與競賽者，經舉發查 
      證屬實，不予計分，取消獲獎紀錄並追回獎金、獎狀。
七、競賽員於競賽當日報到後，必須進入預備座位室就座，靜候呼號，在準備時間
    內，可參閱相關資料，但不得與他人接觸或交談。
玖、競賽成績公告：競賽成績於115年4月7日（星期二）前公告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承辦學校網站。
拾、參與競賽活動績優隊伍獎勵
一、說故事競賽：依語言別和教育階段別之排列組合分組，各組取特優1名，頒發獎狀及獎金1000元；優等2名，頒發獎狀及獎金500元；甲等3名，頒發獎狀及獎金200元；另擇取佳作若干名，頒發獎狀。
二、東南亞歌謠競賽：各組取特優1名，頒發獎狀及獎金1,600元；優等2名，頒發獎狀及獎金1,200元；甲等3名，頒發獎狀及獎金800元。另擇取佳作若干名，頒發獎狀。
三、各項競賽成績未達獎勵基準者，經評審決議後得從缺或酌減獎勵名額。
[bookmark: _Hlk184203820][bookmark: _Hlk184203799]四、此賽事成績表現為「高雄區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高雄市學習領域競       賽表現」採計項目。
拾壹、文化體驗闖關
競賽結束後辦理文化體驗闖關活動，共計有
1.東南亞料理初體驗(越南米紙香蕉煎餅、咖啡)
2.東南亞風情吸水杯墊彩繪
3.越南星星燈創作手作卡片
4.東南亞麻繩編織體驗
5.縮出我的家-熱縮片飾品彩繪設計
6.傳統樂器對對碰暨印尼安克隆演奏體驗
7.文化圖騰雷雕體驗
8.越南扭扭棒鑰匙扣
9.椰見泰風情：一起玩轉泰國椰殼創意DIY！
九個體驗實作區，完成體驗實作闖關者，將闖關卡投入抽獎箱，於當日頒獎典禮中抽出獲獎者，贈送精美禮品。
拾貳、敘獎方式
一、「說故事競賽」及「東南亞歌謠競賽」之各組優勝者之指導教師參照「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第二條第（一）項予以獎勵，榮獲特優者嘉獎二次、優等嘉獎一次，每項競賽以2人為限；特優、優等、甲等及佳作之指導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頒發獎狀。
二、承辦本項比賽有關工作人員依相關規定敘獎。
拾參、注意事項
一、競賽當天若遇天災或疫情，宣布停止上班上課，即停止辦理競賽，另擇期辦理
    。若競賽之前因災情嚴重，交通無法通行，致使選手無法參賽，應向承辦單位
    報備，將視各方配合條件調整競賽日期。
二、凡參加本競賽之相關人員（競賽員、指導老師、帶隊老師及工作人員），一律
    給予公假登記，校內教職員得於活動結束後二年內以課務自理方式覈實補休。
  三、競賽當日競賽員須自行抵達競賽場地，不提供交通接送，亦不提供餐點，有用
      餐需求之參賽隊伍請自行準備，另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具。
四、競賽員於收到獎狀後，若因承辦單位之故所造成之錯誤，請於115年4月15日星期三前函報本局申請更正。
五、為鼓勵偏鄉學校參與本競賽，補助偏鄉學校(不含非山非市)可利用交通車開口
    契約方式安排交通車前往賽場，申請資格、申請方式及學校名單詳附件四。
六、參與說故事競賽榮獲國中、國小組特優選手，得優先參與115學年度全國新住民語文競賽集訓活動（集訓計畫及補助，另行函文通知）。
拾肆、競賽員資格或有關競賽疑義，應由競賽員向大會出具書面申訴書(如附件五)。申訴書統一限於各該競賽後1小時內提出，逾時不受理。
拾伍、經費概算及來源：本計畫所需經費，從教育局核定之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陸、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4學年度高雄市新住民語文競賽報名表附件一


	團體名稱
	高雄市（          ）區（                  ）學校

	領隊姓名
	
	行動電話
	

	聯 絡 人
	
	公務電話
	
	行動電話
	

	參與人數
	領隊（1人）＋指導老師（  人）＋參與競賽員（   人）＝【      人】


【說故事競賽】： 
	語
言
	編
號
	競賽員
班級姓名
	競賽員
身份別
	組隊方式
	年級
	指導老師(含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越
南
語
	1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1人組隊
 2人組隊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指導老師：
1.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1人組隊
 2人組隊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指導老師：
1.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印
尼
語
	1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1人組隊
 2人組隊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指導老師：
1.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1人組隊
 2人組隊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指導老師：
1.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馬
來
語
	1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1人組隊
 2人組隊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指導老師：
1.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1人組隊
 2人組隊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指導老師：
1.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緬
甸
語
	1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1人組隊
 2人組隊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指導老師：
1.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1人組隊
 2人組隊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指導老師：
1.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柬
埔
寨
語
	1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1人組隊
 2人組隊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指導老師：
1.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1人組隊
 2人組隊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指導老師：
1.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菲
律
賓
語
	1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1人組隊
 2人組隊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指導老師：
1.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1人組隊
 2人組隊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指導老師：
1.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泰  
語
	1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1人組隊
 2人組隊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指導老師：
1.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1人組隊
 2人組隊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指導老師：
1.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附件二


114學年度高雄市新住民語文競賽報名表
	團體名稱
	高雄市（          ）區（                  ）學校

	領隊姓名
	
	行 動 電 話
	

	聯 絡 人
	
	公務電話
	
	行 動 電 話
	

	參與人數
	領隊（1人）＋指導老師（ 人）＋參與競賽員（   人）＝【      人】



【東南亞歌謠競賽】：東南亞7國歌謠混合競賽
	組別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5-6年級)
國小組(1-4年級)

	語言別
	越南語     印尼語      馬來語    緬甸語   
柬埔寨語   菲律賓語    泰語

	競賽曲名
	(請翻譯成中文曲名)

	指導老師(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指導老師1：


	
	
	
	指導老師2：


	編
號
	競賽員姓名
	競賽員
身份別
	編
號
	競賽員姓名
	   新住民子女身分

	1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4
	    年  班
姓名：
	· 是 國籍：(      )
· 否

	2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5
	    年  班
姓名：
	· 是 國籍：(      )
· 否

	3
	    年  班
姓名：
	· 新住民子女
· 非新住民子女
	6
	    年  班
姓名：
	· 是 國籍：(      )
· 否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附件三
高雄市○○國民小學/中學
在 學 證 明 書

查學生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生
現在本校   年級第   學期肄業屬實
特發給在學證明書以資證明
	學生大頭照黏貼處



此證
高雄市○○國民小學∕中學 校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115年度高雄市偏鄉學校(不含非山非市)交通車開口契約
【派  車  單】
	申請用車資料（以下欄位由申請學校填寫）

	用車事由
	市府教育局競賽計畫文號：

	車輛種類
(請勾選)
	□ 大巴(44人座)
 □ 中巴(19人座) 
 □ 小巴 (8人座)

	
	競賽名稱(比賽項目)：

	
	

	目的地
限高雄市內
(範例：社教館)
	

	師生搭乘人數
	人
(含特殊學生陪同人員)

	用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月  日  時  分止

	申請學校
	學校所在行政區 及 學校名稱︰

	傳真號碼
	07-

	
	處室︰           聯絡人︰
電話：           申請人︰     （簽章）
	校長／　處室主管
	   （簽章）

	備註
	1. 以上欄位由各需求學校填具後傳真（07-3115263）至向陽大地遊覽車有限公司，傳真後請電話
確認。(聯絡人蘇小姐、詹小姐 電話07-311-5113)。
2. 以上費用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支付。
3. 承辦學校連絡電話：左營國中（07-3433080#1320 楊小姐、#1710許主任 傳真︰07-3435080）

	由向陽大地
遊覽車
有限公司填寫
	派用車輛車號
	
	駕駛姓名
	

	
	
	
	連絡電話
	

	
	備註︰已於   月   日   時   分，
向需求學校承辦人員確認本派車單內容。
	
派車確認
	（簽章）
年   月   日           

	車輛使用紀錄  ※如包含住宿所需短程接駁，則以下必填不可空白

	車輛出發時間
	起 迄 地  點
（出發地--目的地）
	抵達目的時間
	帶隊隨車老師（用車人）簽章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駕駛人員簽名：（簽章）
行車前留意車輛檢查。
	申請費用日期：
年    月
	本單流水編號


申請流程及聯絡窗口
	申請步驟
	聯絡窗口

	1. 
	參閱「115年偏鄉學校（不含非山非市學校）交通車開口契約適用項目一覽表」，有列入上表之項目均可使用本契約，無列入者不可使用請勿申請。
	高雄市教育局 社會教育科
電話：07-799-5678 #3086
聯絡人：李小姐

	2.
	由申請學校於用車日的【兩週前】填寫派車單（於派車單填具競賽計畫文號）後傳真至向陽大地遊覽車有限公司，並電話確認是否傳真成功。
	向陽大地遊覽車有限公司
電話：07-3115113
傳真：07-3115263
聯絡人：蘇小姐、詹小姐

	3.
	由向陽大地遊覽車有限公司向需求學校確認派車單內容。
	

	4.
	由用車學校之隨車老師將傳真申請之派車單，於需求用車日攜帶該派車單【正本】會同派用之駕駛員簽章後，由駕駛員攜回向陽大地遊覽車公司彙整辦理核銷。
	

	5.
	由向陽大地遊覽車有限公司每月底彙整派車單，向左營國中請款。
	左營國中
傳真：07-3435080
聯絡人：楊小姐



	問題諮詢類別
	聯絡窗口

	1. 
	各競賽是否適用本契約、申請適用車型、種類及人數。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辦競賽活動各科室承辦人

	2
	派車單填寫。（不含出車日期、車種之確認）
	高雄市教育局 社會教育科
電話：07-799-5678 #3086
聯絡人：李小姐

	3
	派車單內容、出車日期、車種之確認。
	向陽大地遊覽車有限公司
電話：07-3115113
傳真：07-3115263
聯絡人：蘇小姐、詹小姐


高雄市偏遠、特偏、極偏地區學校名單
	區域
	類別
	校名

	大社區
	國小
	偏遠
	嘉誠國小
	1

	大樹區
	國小
	偏遠
	興田國小
	2

	
	
	
	龍目國小
	3

	
	國中
	偏遠
	溪埔國中
	4

	內門區
	國小
	偏遠
	內門國小
	5

	
	
	
	觀亭國小
	6

	
	
	特偏
	溝坪國小
	7

	
	
	
	金竹國小
	8

	
	
	
	木柵國小
	9

	
	國中
	偏遠
	內門國中
	10

	永安區
	國小
	偏遠
	新港國小
	11

	
	
	
	維新國小
	12

	
	國中
	偏遠
	永安國中
	13

	田寮區
	國小
	偏遠
	新興國小
	14

	
	
	
	崇德國小
	15

	
	國中
	偏遠
	田寮國中
	16

	阿蓮區
	國小
	偏遠
	復安國小
	17

	燕巢區
	國小
	偏遠
	深水國小
	18

	
	
	
	金山國小
	19

	美濃區
	國小
	偏遠
	東門國小
	20

	
	
	
	吉洋國小
	21

	
	
	
	龍肚國小
	22

	
	
	
	廣興國小
	23

	
	
	
	龍山國小
	24

	
	
	
	福安國小
	25

	
	
	
	吉東國小
	26

	
	國中
	偏遠
	龍肚國中
	27

	茄萣區
	國小
	偏遠
	興達國小
	28

	路竹區
	國小
	偏遠
	三埤國小
	29

	
	
	
	北嶺國小
	30

	旗山區
	國小
	偏遠
	圓潭國小
	31

	
	
	
	嶺口國小
	32

	
	國中
	偏遠
	圓富國中
	33

	
	
	
	大洲國中
	34

	湖內區
	國小
	偏遠
	三侯國小
	35

	彌陀區
	國小
	偏遠
	壽齡國小
	36

	大寮區
	國中
	偏遠
	潮寮國中
	37

	林園區
	國中
	偏遠
	中芸國中
	38

	六龜區
	國小
	特偏
	六龜國小
	39

	
	
	
	新發國小
	40

	
	
	
	龍興國小
	41

	
	國小
	極偏
	荖濃國小
	42

	
	
	
	寶來國小
	43

	
	國高中
	極偏
	寶來國中
	44

	
	
	
	六龜高中含國中部
	45

	杉林區
	國小
	特偏
	月美國小
	46

	
	
	
	上平國小
	47

	
	
	
	新庄國小
	48

	
	
	
	杉林國小
	49

	
	
	
	巴楠花部落國中小
	50
51

	
	國中
	特偏
	
	

	
	
	
	杉林國中
	

	茂林區
	國小
	特偏
	茂林國小
	52

	
	
	極偏
	多納國小
	53

	
	國中
	極偏
	茂林國中
	54

	甲仙區
	國小
	極偏
	甲仙國小
	55

	
	
	
	小林國小
	56

	
	國中
	極偏
	甲仙國中
	57

	那瑪夏區
	國小
	極偏
	民生國小
	58

	
	
	
	民權國小
	59

	
	國中
	極偏
	那瑪夏國中
	60

	桃源區
	國小
	極偏
	桃源國小
	61

	
	
	
	建山國小
	62

	
	
	
	興中國小
	63

	
	
	
	寶山國小
	64

	
	
	
	樟山國小(分班)
	65

	
	國中
	極偏
	桃源國中
	66




◎本表為113-115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偏遠地區學校名單，並應依教育部核定最新偏遠地區學校名單隨時修正適用。







   附件五
114學年度高雄市新住民語文競賽申訴書
	申訴單位(學校)
	

	申訴人(競賽員)
	

	競賽項目
	

	報名組別
	

	申訴事項
	

	申訴依據
	

	申訴人簽名
	

	聯絡電話
(請留手機以利聯繫)
	

	大會評議結果
	

	送交時間
	115年    月    日   時   分



註： 
1.競賽員資格或有關競賽疑義，應由競賽員向大會出具書面申訴書。申訴書統一限於各該競賽後1小時內提出，逾時不受理。 
2.申訴事項以違反競賽規則、秩序及競賽員資格為限，對評審委員之評分及其他如技術性、學術性者不得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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